


附件 3

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

(2019-006)

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,作为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以 下简称

“
公司

”
)的独立董事,我们仔细审阅了公司董事会的相关材料,经审慎分析 ,

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:

1.本次公开挂牌捆绑转让优能通信科技 (杭州 )有限公司 47%股权、杭州优

能通信系统有限公司 47%股权 ,公开挂牌转让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1.374300股 权等事项 ,将严格按照企业国有股权转让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所进行

公开挂牌交易,遵循公平、公正的原则: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 《公

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 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,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鉴于上述,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。

2.为 了保证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及发展 ,公司拟在⒛19年新增向控

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3.65亿元的担保额度。本次新增担保额度事项审议程序符合

相关规定,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,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 ,

风险均在可控范围内,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。我们同意在上述新增

担保额度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,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
独立董事签名 :

董刚
常晓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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